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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低运能系统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南

平武夷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同济大学、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彦伟、牛玉国、崔雷、王中祥、毛景禄、马飞、商国通、张立明、姜宝伟、王

雯、孙会智、田树坤、刘渝、蒋红果、左安国、任艳阳、左建勇、裴玉春、朱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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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辅助缓解单元 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轨电车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辅助缓解单元（以下简称“辅助缓解单元”）的使用条件、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有轨电车车辆中采用电液制动系统的辅助缓解单元的设计、制造与验收，其它城市轨道

车辆辅助缓解单元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226 一般压力表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4039 液压传动 油液 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T 17446 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 词汇

GB/T 2156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5119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44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液压制动辅助缓解单元 hydraulic brake auxiliary release unit
电液制动系统中，用于液压制动系统故障或车辆检修时对被动式液压制动夹钳单元提供缓解液压压

力，并具有压力监测功能的部件。

注：辅助缓解单元分为手动辅助缓解单元、电动辅助缓解单元、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三类。

3.2

手动辅助缓解单元 manual auxiliary release unit

靠手动操作的机械液压部件集成式装置，由手动泵及压力表等部件组成。具有液压压力输出、保压、

泄压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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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 electric auxiliary release unit

通过电控操作的电气液压部件集成式装置，由电机、液压泵及液压阀、压力开关等辅助装置组成。具

有液压压力输出及压力控制等功能。

3.4

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 manual and electric integrated auxiliary release unit

集成手动操作方式和电控操作方式一体的机械电气液压部件集成式装置，由电机、液压泵、手动泵及

液压阀、压力开关、压力表等辅助装置组成。具有液压压力输出及压力控制等功能。

4 使用条件

辅助缓解单元在下列使用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 正常工作海拔不超过 1400m；

b） 环境温度在-25℃~45℃之间；

c）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5%（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不低于 25℃）；

d） 应能承受风、沙、雨、雪的侵袭及车辆清洗时清洗剂的作用；

e） 因各城市所处地区不同而存在气候条件的差异，其他使用环境条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辅助缓解单元应按本文件和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条件进行制造。

5.1.2 辅助缓解单元正常工作条件下最高工作压力不宜大于 16MPa。

5.1.3 辅助缓解单元各螺纹紧固件的拧紧力矩应控制在图样和技术条件规定的范围内，并涂打防松标记。

5.1.4 辅助缓解单元裸露在空气中的金属件宜使用不锈钢，无涂装部件表面应经过防腐工艺处理。

5.1.5 辅助缓解单元用电线电缆应满足低烟、无卤、阻燃的要求，非金属材料耐火性能应满足图样要求。

5.1.6 辅助缓解单元在液压油清洁度不低于 GB/T 14039 中 18/16/13 等级的情况下应能正常使用。

5.1.7 辅助缓解单元应具有注油和排油口。

5.1.8 辅助缓解单元宜具有压力测试接口。

5.1.9 辅助缓解单元采用的橡胶密封件应满足 6 年的使用要求。

5.1.10 辅助缓解单元应能达到 6 年进行拆解检修的使用要求。

5.1.11 辅助缓解单元的重量应符合图样和技术条件要求。

5.1.12 辅助缓解单元尺寸与外观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满足图样中规定的尺寸要求；

b） 无结构缺陷、机械损坏和变形；

c） 标识完整、清晰。

5.1.13 具有手动辅助缓解功能的辅助缓解单元，应配有压力表，压力表精度不应低于 GB/T 1226 中 2.5

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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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和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在 0.7Un～1.25Un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注：Un为标称电压。

5.1.15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应具有油位观察功能。

5.2 功能要求

5.2.1 辅助缓解单元应能够建立液压供给压力，正常工作压力应能满足被动式液压制动夹钳单元缓解要

求。

5.2.2 辅助缓解单元应具有保压功能和压力监测功能。

5.2.3 手动辅助缓解单元应具有手动泄压功能。

5.2.4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应具有以下功能：

a） 压力过高保护功能，当达到限定压力时，通过溢流阀向油箱返回油液来限制压力的功能；

b） 通过内置电磁阀的卸荷回路进行泄压的功能；

c） 油液过滤的功能。

5.2.5 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应可以分别通过手动和电控两种方式建立液压压力，并具有5.2.1～

5.2.4的功能。

5.3 性能要求

5.3.1 手动辅助缓解单元性能

5.3.1.1 密封性能

保压容积 500mL～600mL，在正常工作压力范围，稳压 1min 后，保压 5min，压降不应超过 0.5MPa。

5.3.1.2 泄压性能

通过泄压部件泄压后，残余压力应小于 0.2MPa。

5.3.2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性能

5.3.2.1 压力过高保护性能

最高压力宜为最高工作压力的 1.1 倍～1.3 倍。

5.3.2.2 密封性能

保压容积 500mL～600mL，在正常工作压力范围，稳压 1min 后，保压 5min，压降不应超过 1.0MPa。

5.3.2.3 充压性能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得电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将输出压力充压至最高工作压力。

5.3.2.4 泄压性能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断电后，残余压力应小于 0.2MPa。

5.3.2.5 压力控制回路性能



T/CAMET XXXXX-XXXX

4

电动辅助缓解单元的压力控制回路应能控制装置工作时的最低工作压力，不应低于被动式液压制动夹

钳单元最小完全缓解压力。

5.3.3 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性能

5.3.3.1 压力过高保护性能

最高压力宜为最高工作压力的 1.1 倍～1.3 倍。

5.3.3.2 密封性能

保压容积 500mL~600mL，在正常工作压力范围，以手动方式建立液压压力时，稳压 1min 后，保压 5min，

压降不应超过 0.5MPa；以电控方式建立液压压力时，稳压 1min 后，保压 5min，压降不应超过 1.0MPa。

5.3.3.3 充压性能

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得电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将输出压力充压至最高工作压力。

5.3.3.4 泄压性能

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泄压后，残余压力应小于 0.2MPa。

5.3.3.5 压力控制回路性能

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的压力控制回路应能控制装置工作时的最低工作压力，不应低于被动式液压

制动夹钳单元最小完全缓解压力。

5.4 绝缘性能

5.4.1 辅助缓解单元的对外接线端子和外壳的并联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 MΩ。

5.4.2 耐压试验过程中辅助缓解单元不应产生击穿或闪络。

5.5 振动和冲击

辅助缓解单元应能承受 GB/T 21563 规定的振动和冲击而无损坏和故障。

5.6 低温性能

辅助缓解单元应能在低温条件下正常工作，性能应满足 5.3 要求(低温过程中的充压时间允许适当延

长)。

5.7 高温性能

辅助缓解单元应能在高温条件下正常工作，性能应满足5.3要求。

5.8 交变湿热性能

具有电控功能的辅助缓解单元应在交变湿热试验后，性能应满足5.3、5.4.1要求。

5.9 低温存放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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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缓解单元应能在低温环境下存放，环境恢复至常温后性能应满足5.3要求。

5.10 防护等级

车体外部安装的辅助缓解单元防护等级应满足GB/T 4208中IP65要求，电连接器防护等级应满足GB/T

4208中IP66的要求。

5.11 盐雾性能

辅助缓解单元应能在盐雾条件下正常工作，试验后机体和涂层应无明显损伤。

6 试验方法

6.1 尺寸与外观检查

尺寸采用精度满足要求额的计量器具进行检验；外观采用目视检查。

6.2 重量检查

采用台秤进行称重。

6.3 性能检查

6.3.1 试验准备

确保液压回路连接可靠情况下，测试液压回路测点的压力。辅助缓解单元油液清洁度及油位在要求范

围内。

6.3.2 压力过高保护性能

对具有电动辅助缓解功能的辅助缓解单元，不间断给电机供电使液压泵连续运转建立供给压力，压力

上升到一定值时不再升高，该压力值即为最高压力。

6.3.3 充压性能

对具有电动辅助缓解功能的辅助缓解单元，断电排空液压回路压力，然后得电加压至最高工作压力，

记录充压时间。

6.3.4 压力控制回路性能

对具有电动辅助缓解功能的辅助缓解单元，确认得电工作时是否能够控制输出压力稳定在规定区间。

6.3.5 密封性能

调节辅助缓解单元输出压力至被动式液压制动夹钳单元最小完全缓解压力以上，具有电动辅助缓解功

能的辅助缓解单元应停止液压泵工作，进入保压状态，保压容积500mL~600mL，待压力稳定1min后，测试

输出压力值在5min内下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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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泄压性能

辅助缓解单元断电或通过手动泄压后，记录残余压力。

6.4 绝缘性能试验

6.4.1 绝缘电阻测试

用直流 500V 兆欧表，测试辅助缓解单元各对外接线端子对外壳的绝缘电阻。

6.4.2 耐压测试

按 GB/T 25119 描述的方法，将试验电压加到辅助缓解单元的对外接线端子和外壳之间，并在规定电

压等级上保持 1min（型式检验）或 10s（例行检验），检查是否产生击穿或闪络。

6.5 振动和冲击试验

按照 GB/T 21563 的规定执行。

试验前后，均按 6.1、6.3 和 6.4.1 规定的方法进行外观检查、性能测试和绝缘电阻测试。

6.6 低温试验

按 GB/T 2423.1 的试验 Ad 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温度设为-25℃±2℃，持续放置时间 48h，在保持低温

状态下按 6.3 进行性能检查；恢复至室温后，再次按 6.3 进行性能检查。

6.7 高温试验

按 GB/T 2423.2 的试验 Be 方法进行试验。设备放在试验箱内，通电后，在等于或大于 0.5h 将箱温从

正常试验温度+25℃±10℃逐渐升高到+55℃±2℃。待温度稳定后，保温至少 16h，然后按 6.3 进行性能检

查，检查结束后冷却至环境温度，再次按 6.3 进行性能检查。

6.8 交变湿热试验

按 GB/T 2423.4 的试验 Db 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温度：+55℃±2℃和+25℃±3℃；周期数：2；试验时

间：2×2h。试验结束并恢复后，按 6.1、6.3 和 6.4.1 要求进行外观检查、性能检查和绝缘电阻测试。

6.9 低温存放试验

按 GB/T 2423.1 的试验 Ad 方法进行试验。低温存放试验的试验温度为-40℃±2℃，持续时间 48h。试

验完毕后，在箱内温度恢复到室温后再取出辅助缓解单元。试验完成并恢复室温后，按 6.3 进行性能检查。

6.10 防护等级试验

按 GB/T 4208 方法进行试验。

6.11 盐雾试验

按 GB/T 2423.17 的试验 Ka 进行试验，试验时间至少为 16 h。

试验完成后，按 6.1 和 6.3 规定的方法进行外观检查和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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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例行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按表 1、表 2。

表 2 手动辅助缓解单元检验项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例行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1 尺寸与外观 √ √ 5.1.12 6.1

2 重量检测 √ — 5.1.11 6.2

3 性能试验 √ √ 5.3 6.3

4 振动和冲击试验 √ — 5.5 6.5

5 低温试验
a

√ — 5.6 6.6

6 高温试验
a

√ — 5.7 6.7

7 低温存放试验
a ○ — 5.9 6.9

8 防护等级试验 √ — 5.10 6.10

注 1：必做“√”、可做“○”、不做“-”。

注 2：
a
以上试验时，除序号 5、6、7的试验项目外，环境温度规定为 25 ℃±10 ℃。

表 3 电动、手电动复合辅助缓解单元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例行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1 尺寸与外观 √ √ 5.1.12 6.1

2 重量检测 √ — 5.1.11 6.2

3 性能试验 √ √ 5.3 6.3

4 绝缘试验 √ √ 5.4.1 6.4.1

5 耐压试验 √ — 5.4.2 6.4.2

6 振动和冲击试验 √ — 5.5 6.5

7 低温试验
a

√ — 5.6 6.6

8 高温试验
a

√ — 5.7 6.7

9 交变湿热试验
a ○ — 5.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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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低温存放试验
a ○ — 5.9 6.9

11 防护等级试验 √ — 5.10 6.10

12 盐雾试验 ○ — 5.11 6.11

注 1： 必做“√”、可做“○”、不做“-”。

注 2：a
以上试验时，除序号为 7、8、9、10 的试验项目外，环境温度规定为 25 ℃±10 ℃。

7.2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时；

b） 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c） 停产 3 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已定型产品生产制造地址改变时；

e） 已定型的产品生产满 5 年时。

7.3 例行检验

所有产品均应进行例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辅助缓解单元铭牌上应标有型号、制造厂名或代号、出厂序列号、出厂日期等永久标志。

8.2 辅助缓解单元包装箱上应至少标有名称、制造单位名称、出厂日期等标志。

8.3 辅助缓解单元应有产品合格证，内容应包括：

a） 制造单位名称或代号；

b） 产品名称、数量；

c） 产品批次；

d） 生产日期；

e） 检查人员印章。

8.4 辅助缓解单元应贮存于干燥、清洁场所，不应露天存放。

8.5 辅助缓解单元应有防护包装，搬运和装卸过程中不应碰撞。

8.6 在运输期间，辅助缓解单元暴露的孔口，应通过密封或其他方式加以保护。

8.7 辅助缓解单元在贮存和运输中不应阳光直射和雨淋，避免与酸、碱、油等物质接触，并距热源1m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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